
昆明现代物流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云南港鑫汽车物流开发有限公

司吸收合并相关涉税业务（税务规划、清查、代理）、资产清查工

作审计服务

竞争性谈判公告

1．招标条件

本项目昆明现代物流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云南港鑫汽车物流开发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相关涉税业务（税务规划、清查、代理）、资产清查工作审计服务（项目名称）已批准实施，

项目招标人为昆明现代物流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采用公开竞争性谈

判的方式对该项目进行招标，欢迎具备条件的潜在谈判申请人参与谈判。

2．项目概况与谈判范围

2.1 项目概况：为节约管理资源、防范经营风险、推动公司精干高效发展，根据昆明

市国资委《昆明市市属监管企业进一步压缩管理层级工作方案》及昆明交投公司《压缩管

理层级工作实施方案》有关工作要求，拟将云南港鑫汽车物流开发有限公司吸收合并至上

级公司昆明现代物流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后注销，以达到昆明现代物流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管

理层级压缩，瘦身健体效果。其中云南港鑫汽车物流开发有限公司于 2013年 12月 3日注

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50,000万元，截止 2024年 9月 30日资产总额为 31.56亿元。

2.2 项目地点：位于昆明市西山区长欣花园。

2.3谈判范围：完成昆明现代物流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云南港鑫汽车物流开发有限

公司吸收合并相关涉税业务（税务规划、清查、代理）、资产清查工作审计服务，包括但

不限于：①根据云南港鑫汽车物流开发有限公司的业务、股权结构、资产类型等情况，识

别潜在的税收规划空间，提出税务规划方案，以降低税务成本并提升整体税务效益；税费

核查及测算等工作需要配备专业税务师，该税务师应有税务师证书，确保税务核算正确

等。②收集分析业务吸收合并税收政策法规，分析或了解出台背景、执行对象、执行条件

以及执行流程，分析法规政策与服务需求的匹配程度和差异点。对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理解

不同所导致的分歧，积极向企业当地税务机关进行咨询。③依据收集的数据、信息与税收

政策，分析吸收合并过程中的税收风险，测算税收成本、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的合规性。④

针对云南港鑫汽车物流开发有限公司在吸收合并过程中涉及的相关涉税问题提供咨询服

务，重大事项出具涉税咨询意见书。⑤根据税收清查情况出具检查报告。⑥协助云南港鑫

汽车物流开发有限公司在吸收合并过程中适用税收优惠政策的资料整理及报送。⑦协助云

南港鑫汽车物流开发有限公司在注销时完成清税申报表填报等工作，直至完成吸收合并手

续，并完成税务注销、工商注销或变更等所有工作止。具体工作内容以招标人委托为准。



2.4 本项目招标规模约：13.33万元。

2.5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完成云南港鑫汽车物流开发有限公司涉税业务

（税务规划、清查、代理）、资产清查审计工作止，若遇特殊情况，服务期限相应顺延。

2.6 质量要求：制定的税收方案或税收报告、出具的资产清查审计报告符合国家、地

方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规章制度，并满足招标人的要求，提交的成果资料应完整、真实

准确、清晰有据，内容能支撑港鑫物流进行科学、正确决策，并且能够指导港鑫物流有关

工作顺利开展。

2.7 标段划分：本项目不划分标段。

2.8资格审查方式：采用资格后审。

2.9本项目接受联合体谈判，联合体成员数量不得超过 2家，并且牵头人的单位必须

具备税务师事务所执业资格，组成的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身份共同参加谈判时，除符合竞

争性谈判文件对谈判申请人资质条件、能力和信誉的要求外，还应符合法律法规关于联合

体投标的相关规定。

3．谈判申请人资格要求

（1）联合体协议书要求：若为联合体谈判时，具备有效的联合体协议书。

（2）营业执照要求：谈判申请人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类似

的法定证明文件。税务师事务所及会计师事务所若为分支机构（分所），还需提供总所针

对本项目的授权。（注：若为联合体谈判时，联合体各方单位均须具备）。

（3）资质要求：谈判申请人须具备①有效的税务师事务所执业证；②有效的会计师事

务所（或合伙制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4）财务状况要求：谈判申请人应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并能提供 2021年～2023年

经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的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或损益表、现金流量表】及审计

报告，成立年限不足 3年的按成立年份提供，成立年限不足 1年的企业无需提供。（注：

若为联合体谈判时，由联合体牵头人单位提供即可）。

（5）项目负责人要求：拟派项目税务负责人须具备税务师职业资格证书、项目审计负

责人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并提供社会保险参保证明材料。

（6）信誉要求：①谈判申请人应信誉良好，当前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或者投标资格

被暂停、取消，或者财务被接管、冻结、破产等状态，没有骗取中标和严重违约等情形，

无因企业不良行为记录被本项目实施所在地行政主管部门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②谈判申

请人未被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未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www.gsxt.gov.cn/index.html）列为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由谈判申请人结合上述内容提供“信誉情况承诺

书”，若为联合体谈判时，由联合体牵头人单位统一提供承诺书即可。（项目成交后，经

招标人查询若谈判申请人存在查证的以上相关记录，招标人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

（7）承诺及其他要求：①拟派人员不更换、不缺失承诺；②谈判申请人承诺书。

4．竞争性谈判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谈判者，请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5 年 01 月 07 日（不含周末及

节假日），每日上午 09：00 时至 11：30 时，下午 13：30 时至 17：00 时（北京时间，下

同）, 持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其他类似的法定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资质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到昆明市同力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昆

明新兴路中段霖岚国际 A 座 9 楼 913 室）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此为获取竞争性谈判文件

的唯一途径。

4.2 竞争性谈判文件每份售价：￥600.00元，售后不退。缴费形式：仅为现金形式。

4.3 招标人不提供邮购竞争性谈判文件的服务。

5．谈判申请文件的递交

5.1谈判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谈判截止时间，下同）：2025 年 01 月 09 日 09 时

30 分（北京时间），递交地点为：昆明市同力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会议室﹙昆明新兴路

中段霖岚国际 A座 9楼 902室）。

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谈判申请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 次 竞 争 性 谈 判 公 告 同 时 在 中 国 招 标 投 标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http://www.cebpubservice.com/)、 云 采 招 阳 专 业 招 投 标 交 易 平 台

（https://www.ebidcn.com）上发布，我方对其他网站或媒体转载的公告及公告内容不承担

任何责任。

7.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昆明现代物流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昆明市西山区长欣花园

联 系 人：宋老师

联系电话：0871-65735522

招标代理机构：昆明市同力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昆明市新兴路中段霖岚国际 A座 913室

联   系   人：史攀昆、陈义丹

联  系 电 话：0871-63114071


